
离职证明

         姓名：     陈子豪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430224199501210034   ，自  2022   年  02   月  13  日入职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，任职  人事经理  岗位 ，现于    2025    年 08 月 31   日与公司正式解除劳动关系。

特此证明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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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华荣昌                A4（210mm×297mm）
	骑缝章


  离职证明签收单
本人   陈子豪     ，于    2025   年  08  月  31 日，已收到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开具的离职证明，自   2025      年  08  月   31 日之日起解除劳动合同。特此证明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确认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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